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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E_E9_A1_B9_E7_c41_204377.htm 一、标底 在实际工

作中，有以若干个最低报价的平均数作为标底的，也有以若

干个最低报价的平均数与建设单位的暂定标底的平均数作为

标底的，即标底中存在着投标报价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做

法是不合适的。 标底不同于报价，报价是企业在特定时期针

对特定工程要求的价格，反映的是“个别劳动时间”，它根

据企业的经营目标、面临的竞争形势、工程项目的特性的不

同而变化；而标底是在考虑工程项目特性和当前建筑业生产

水平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应是相对稳定的。笔者

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底应看成是建设单位愿意接受

的最高成交价，而投标报价应看成是投标商要求的最低成交

价。上述做法得到的所谓“标底”，无法让建设单位事先较

准确地了解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也不宜据此去评价投标商

报价的合理性。 因此，建设单位应聘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来进行标底的编制工作。编制依据为已有的设计图纸、现行

的概预算定额和自己能接受的最高取费标准、市场物价、国

家规定的应纳税种和税率及行业平均利润率等。 从招标投标

改革的方向看，虽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标底还将存在，但仅

作为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预算的期望值，其在评标定标中的

法定作用将被逐步弱化。也就是说，今后评标时不再考虑报

价是否与标底接近，而主要是考察报价编制是否合理，是否

与施工措施相适应，业主是否能够接受，以此报价授标时业

主有多大的风险等。 在现阶段，立即取消标底尚有一定困难



，但不能把投标报价是否接近标底作为衡量投标报价是否真

实可靠的依据，应该允许并鼓励投标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提出报价。 二、中标对象的选择范围 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和行

业在选择中标对象时，规定了一个范围，大致上为标底的 5%

到-8%之间，把报价超出这一范围的投标商排除在中标可能性

之外。这一作法是欠妥的。 招标投标的目的是要选择工期短

、质量好、造价低的承包商，并通过投标商的竞争提高全行

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尤其在中、西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

区更应如此。 有一个观念应确立起来，即报价越接近标底并

不一定越合理。报价越接近标底，只能说明其劳动生产率水

平越接近社会平均水平而已。从业主的角度出发，在保证工

期、质量的前提下，总是愿意把工程交给要价低的投标商。

因此，从市场经济规律看，把报价较低的投标商排除在中标

可能性之外，既不利于建设单位降低造价，也扼杀了投标商

通过内部挖潜、优化管理来降低造价的积极性，同时排除了

实力强的企业通过超常规报价进军新市场的可能，对整个建

筑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害无益。 有人担心，如果不限

定一个范围，就会出现报价低得不合理的现象，从而客观上

鼓励投标商故意压价，形成“钓鱼工程”，为以后工程实施

制造麻烦。这一现象在工程实践中确实是存在的，并产生过

不良的后果。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有没有限定最低价

格，而在于评标方法是否恰当、评标标准是否合理、承发包

双方在执行合同时不够严肃。如果评标方法与标准合理，是

可以及时发现那些不合理报价的。只要承发包双方都是从保

质保量完成工程项目出发，且合同订得恰当，并真正严格按

合同要求进行监督，依法办事，是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在



过渡时期，为了避免投标商乱报价，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

行，在评标时制定一个最低限制价格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内仍

是可以的，问题是这个限制价格应如何确定。定得太低则风

险太大，定得太高则可能排除一些确实因实力强而报价低的

投标商，尤其在定额水平比较落后的时期，更应考虑到这一

点。 为了保证投标商进行工程建设的最基本的需要，个人认

为，较合理的最低限制价格应为按最佳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的

工程成本。承包商即使以最低限制价中标，中标价与实际施

工成本相差也不太大，差额部分承包商能够承受。作为建设

单位，当然要合理地考虑承包商的利益，但不应以牺牲自身

利益为代价。一个成熟的承包商，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在

投标时应以能完成工程项目的报价去竞标。当我国的建筑市

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取消最低限价将成为必然。 三、评标

标准的合理性 目前国内较通用的是百分制评标法。这一评标

法的采用和建筑领域综合治理的开展，使建设工程招标的干

预多、是非多、矛盾多的现象已逐步减少。百分制评标方法

的最大优点在于事先规定了各评价项目的最高得分和评价标

准，把某些定性描述的因素定量化，较好地反映了各投标商

的情况，基本上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然而，它在两个

问题上存在着困难： （1）如何客观公正地量化定性因素。

量化的准确程度对评价结果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在的

百分制评价法中，是通过由评价人员对各投标商的各个项目

打分来进行量化的，虽然有评价标准，但由于各人对投标文

件的理解有差异，掌握的尺度不尽相同，评价结果也会出现

差别，有时差别可能相当大。当评价结果有若干个投标商得

分非常接近时，确定中标对象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往



往要借助于其它标准才能定标，而且定标的合理性不一定很

好。因此必须寻找一种更合理的量化方法。 （2）由于在评

标标准中采用分档的方法，使一些较细微的差别在得分上的

体现不尽合理。比如：根据某地规定，标底为1000万的工程

，不同报价的投标商得分见表（满分：50分）。报价差别与

得分差别的不合理一目了然。 为了克服现行百分制评标方法

中的不合理现象，更好地评标，从而为选择最优的承包商提

供更恰当的标准，笔者建议： （ｌ）在定量项目上取消分档

，按百分比确定得分。如对报价的评分，可以把高于最低限

额的最低报价定为满分（如50分），标底价定为最低应得基

本分（如25分），报价在此范围的，报价越低则得分越高，

按比例确定实际得分。低于最低限价的，可视作不合理低报

价，不予计分，高于标底者不得分。这样既可促使投标商致

力于内部挖潜、提高生产率，从而降低工程项目的造价水平

，又可保证中标者能够完成工程项目。 （2）在评标过程中

应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相结合。所谓绝对评价，是指对投标

商投标文件的各个定量项目按（1）所述方法打分；相对评价

是指对那些本来采用定性表述的因素，要比较各个项目中各

投标商的优劣，然后确定其得分。具体方法是：根据评标标

准，剔除废标；对于定量因素，按评标标准确定得分；对于

定性因素，按项目比较各投标商的条件，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其相对得分，相对得分最高者得该项目的满分，相对得分最

低但符合基本要求者得基本分，其它根据相对得分的多少按

比例得部分分。如果某投标商在某项目上达不到基本要求，

则该投标商该项目不得分。 这一方法的优点在于把承包商之

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别较合理地反映到了得分中，差别大时得



分差别也大，差别小时得分差别也小，从而避免了由于划档

而使档内或档间小差别在得分上得不到体现或体现得不合理

的现象。 四、结束语 评标过程与标准的改进是一项重要的工

作。只有评标方法客观，标准合理，才能促使投标商重视投

标报价的合理性，提高施工企业编制投标文件的质量，才能

减少招标投标过程中的违法乱纪现象，建立一个有序的建筑

市场。百分制评价方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主要的评

标方法，只有不断地对它不断地进行改进完善，才能对我国

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产生积极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